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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骨胳肌肉的惡性腫瘤，不論是原發的病灶或是轉移而來的，絕大部分需要開

刀手術，不管是切除或是內固定，其手術技術都很複雜，在早期，此類手術均是

以截肢術來完成，固然手術簡單，但患者心理創傷很重，所以從一九六○年代以

來，逐漸發展所謂的肢體保留術，即所謂的切除腫瘤，修補皮瓣，骨架、關節韌

帶等部分，保留肢體，並恢復四肢的大部分功能。  

    

    進展：  

 

（一） 當然，要達到此類目標，須有相關的配合，首先是放射影像學的進展，

自一九七○年代的斷層攝影更進步到一九八○年代的核磁共振系統。此類檢查對

於腫瘤部位是以立體結構的影像表現，並可因加深血流系統的改變，來定位腫瘤

侵蝕的範圍，提供給外科醫師很好的術前準備與計劃，讓手術結果變好。同時，

也可用來評估經輔助療法（包括化學治療與放射治療等等），對於腫瘤局部的控

制，亦可由影像控制系統來事先評估與了解，以便預測手術的結果或改變治療方

針與化學治療藥劑的修改等等。  

    

   （二） 第二個進展是化學治療的改良與進步，這包含：新藥物的發明；多重

藥物、低劑量合併使用；緩解藥物的改善，當然與以往的單一藥物、高劑量使用

時，副作用很多，緩解症狀也很困難，其效果亦多差異，如因其抗癌效果不好，

亦無從選擇改換藥物。新的治療方針，不僅可降低劑量使用，副作用也隨著減少，

就連小孩子病患也可以忍受，其藥物的給予，可以經由靜脈注射，也可經由高度

選擇的動脈注射，直接給藥到達腫瘤區域，造成腫瘤的壞死，而達到控制的目標。

在同時，等腫瘤切除後，可經由病理科醫師在多重切片評估之下，估計其癌細胞

死亡的比率，來了解術前使用系列的抗癌藥物的成效，是否繼續在術後使用或是

改變另類藥劑，以達更好的抗癌效用。  

    

   （三） 骨科醫師在手術治療中仍是主角，在這二十年來，肢體保留術伴隨著

骨科而進步，其中有：1)骨科醫師經驗的累積與傳承，2)骨材的進步，3)重建關

節的進步，加上上述的改變，在在提高了肢體保留術的機會與成功率。在一九八

六年美國多家醫學中心的研究指出，以股骨末端原發性惡性骨肉瘤為例，施行截

肢術與肢體保留術，其預後結果，再發率均相似，相異在於骨科大夫是否有足夠

的能力來施行肢體保留術，院方其他相關部門能否提供相對的幫忙，終結是患者



能否保留有可用之四肢，這可是腫瘤治療的最高境界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重

建術的工具，除了人工定製關節外，還有自體骨移植，可經由切除後，經高壓消

毒殺死癌細胞或體外高劑量放射後，再重置。還可使用帶脈管的肌皮骨塊“移植

術”（至於皮瓣移植，已經是重建手術的基本技術了，此部分均由整型外科資深

醫師來幫忙）。當然，經由細心篩檢過的異體捐獻的大塊骨骼移植，使用上既快

速，效果也不差，這是另外一項選擇。如果在特殊情況之下，也可以骨移植與人

工關節合併使用，用來重建腫瘤切除後的關節缺損部分。上述種種方法，可合併

使用或單一使用，均由患者個人的差異性而作適當的選擇，此類經驗在這十幾年

日漸成熟，不論是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或本國醫學中心，均已達到一般的水平

了。  

    

  結語： 

 

 目前國人談癌色變，癌症死亡亦高居榜首，在以上長足的進步情況之下，建

議國人，有任何問題應尋求正確而早期的治療。以柔軟組織惡性肉瘤為例，經適

當的切除，加以輔助的放射治療或化學治療，其五年存活率可達百分之八十五到

九十，這是很好的預後，所以患者不應該排斥正規療法，而尋求另類治療才對。

若是對於常見的惡性骨肉瘤為例，好發於青少年，經診斷後，接受術前化學治療

後，絕大部分均可行肢體保留術，可保有四肢的大部分功能，並可獨立生活，其

手術成功率，比較十幾年前，均提高很多，大約從以往的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

之五十五左右，目前，已經很少見需要截肢的情況，所以只要病患本身與家屬們

把握這個機會，骨科醫師一定儘可能施行肢體保留術，而免於截肢之苦或是遺憾

終生。筆者相信，隨著衛教的普及，再累積更多的經驗，治療計劃更趨完美，患

者如果能夠早期治療，其結果會更佳。  

     

本著作非經著作權人同意，不得轉載、翻印或轉售。 

著作權人：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骨科部 

 


